
場地租用規則

1. 申請手續

1.1. 租用課室每次最少 2 小時。

1.2. 本公司教職員及學生，借用場地可獲八折優惠。

1.3. 租用者可聯絡我們查詢租用詳情。一般電話查詢租用情況，未有繳付費用作實

，並不當作預訂課室。

1.4. 租用者在獲通知接納申請後，需於於3天內及至少租用日期7天前完全繳付租

用費作實。如租用者未能如期繳付費用，其申請將被視為作廢，本公司有權租

出課室予其他租用者。

2. 更改/取消租用

2.1. 租用者如申請更改租用日期，申請者必須在租用日期前14天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更改租用日期只限一次。本公司並不保證有合適的課室及時段可供更改租

用。未能安排更改租用日期並不能構成退款之理據。

2.2. 租用申請一經被接納，租用者在繳清費用後若取消租用，必須在租用日期前14
天以書面通知本會，則可獲退回50%租用費用；如取消通知期不足14天，則不

獲退款。

2.3. 若租用日期課室不敷，更換更大課室，租用者則須相應加繳租用費；租用日期

更換較細場地，本公司可酌情安排，但不會發還費用差額。

2.4. 若使用時間超過租用時間，須補付超時費用（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計）。

3. 租用守則

3.1. 如租用者未能遵守本公司所訂的「租用守則」，以致租用申請為本公司取消，已

繳付的款項概不退還。本公司亦有權終止及拒絶租用者使用場地，已繳付的款

項不獲退還。

3.2. 租用者必須為活動主辦者，如發現不符，本會有權中止租用。

3.3. 租用者必須確保活動與申報的租借用途相符，確保活動合法合規，並對活動負

上全部責任。未經本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更改租借用途，否則本公司有權拒絶

租用者使用場地，亦不作退款。

3.4. 除非事前協議，申請人需確保活動參與人數不超過申報的人數。

3.5. 除非事前協議，申請人需負責活動的所有行政工作，包括員工人手安排及場地

佈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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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所租用時段結束後，租用者及參加者必須離開場地，並須同時交還一切租用／

借用的器材。

3.7. 租用者不得擅自移動或拆除場地內外的固定設備，使用場地後所有設備物品須

按原位擺設；租用者攜來的物品，須於交還場地後一併帶走。

3.8. 租用者若需要移動場地內檯椅以配合其活動須自行處理，使用場地後檯椅須按

原位回復擺設。

3.9. 在租用時段期間場地內如有任何設備、器具、裝置或其他財物遭到損壞或破壞

(正常耗損除外)、失竊或被移走，租用者亦須支付修理、修復或重新購置有關物

品的費用。

3.10. 租用者須保持場地清潔，並於離開前清理場地，廢物須用膠袋裝好，放置於指

定地點，如需本會額外清潔，有關費用概由租用者負責。除非先得批准，否則不

可在任何地方作佈置，而離場前必須自行清理。

3.11. 租用者須在交還場地前關掉所有電器用品 (包括：冷氣、電燈、抽氣扇、LCD 投

影機等等)，檢查場地是否清理妥當，並於離開時關上所有窗戶。

3.12. 未經本公司許可，租用者不得在租用場地內煮食。若消防系統因此被錯誤觸動

，租用者須負責重置費用。

3.13. 租用者不得使用租用場地以外的空間，如走廊、樓梯、大堂等。

3.14. 租用者不可於本大廈範圍內隨處擺放或張貼指示、通告或任何宣傳單張，如有

發現，大廈管理人員/本公司將全數清除而毋須事先通知，租用者並需負責清理

費用。

3.15. 大廈範圍內禁止吸煙。

3.16. 本公司有權拒絕任何被認為不恰當或不受歡迎的人士進入場地，毋須事先通知

或獲得租用者同意。

3.17. 課室地址只可用作通知參加者舉行活動的地點，本公司與租用者所舉辦的活動

並無任何關連。租用者若事先未獲本公司書面許可，不得在任何宣傳物品中以

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本公司及引用本公司名稱。

3.18. 本公司及職員之電話號碼／聯絡方式只作與租用者通訊用途，不得在任何宣傳

物品中公開展示。本公司亦不負責轉交或轉駁任何電子郵件、郵件或電話。

3.19. 租用者不得製作、發布、展示或派發任何失實、偏頗、具誤導或欺騙性內容的宣

傳物品。倘租用者因活動或宣傳物品引起任何索償、要求、法律行動或訴訟時，

租用者須負全責，並保障本公司以及本公司職員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及毋須作出

任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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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如租用者有違反以上任何一項守則，本會有權立即拒絕其使用有關場地，而毋

須事前通知；在此情況下，其租用申請將會自動取消，所繳費用將被沒收，不獲

退還。

4. 惡劣天氣安排

4.1. 3號風球或以下、黃、紅色暴雨警告懸掛時，課室照常運作。

4.2. 8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時，課室停止運作。

4.3. 在任何惡劣天氣情況下，若認為有關場地不宜開放給公眾使用，本公司可行使

酌情權將之關閉。

4.4. 若因惡劣天氣課室停止運作，租用者可在30天內，申請替補日期。未能使用的

時間將獲全數退款。

5. 免責條款及最終決定權

5.1. 如租用者或其授權的人士在使用租用場地時因本身的疏忽而引致任何人士傷

亡、蒙受損失或損害，以致有關人士向本公司提出訴訟、申索及要求賠償，租用

者須向本公司作出補償，並須負上全責，確保本公司無須承擔責任。

5.2. 租用者於租用課室內之一切活動，皆與本公司無關。如參與者與租用者就該活

動引起任何異議或爭議或糾紛，一概與本公司無關。如發生此情況，而引致本

公司需尋求法律意見及/或行動，本公司有權向租用者追討一切相關費用。

5.3. 本公司概不負責借用者及使用者於使用場地期間所引致的身體損傷或財物損

失。如因借用場地期間引致本會的損失，借用者須賠償有關損失，借用者應自

行為其活動及參加者購買適當的保險。

5.4. 本公司保留不時更改以上條款內容，無需另行通知之權利。

5.5. 以上條款內容之最終解釋權及酌情權歸於本公司。

最後更新：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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